
 

 

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湘环院学字〔2023〕1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

请假制度（第四次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处室（部、办、中心）、二级学院： 

现将《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请假制度（第四次修

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

2023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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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请假制度 

（第四次修订） 
 

为进一步完善我院学生管理制度，落实学院《两级管理实施办

法》，规范本院学生的考勤工作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 请假范围：凡因事、因病、因公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

按期入学、报到注册，不能参加早操、上课、晚自习等日常考勤者，

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。涉及晚自习的校内活动（四自管理除外）请

假，原则上无特殊情况每周周日不予请假。办理请假手续原则上不

得事后补假，不得与正常教学秩序冲突。实习等教学活动期间的请

假由教务处另行规定。 

第二条  请假类别包括病假、事假、公假三种。 

1.病假：学生因病不能参加考勤者，可请病假。 

2.事假：学生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考勤者，可请事假。 

3.公假：学生因组织或参加学院相关活动不能参加考勤者，可

请公假。 

第三条  批报权限：学生请假需逐级批准，群体离校活动必须

经学生工作部审核，分管院领导批准；个人请假在半天以内由班主

任批准，请假在 1 天以内由辅导员批准，请假在 3 天以内由学工办

批准，请假 7 天以内须经二级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批准，请假 30 天

以内须经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批准，请假 30 天以上须经学生工作

部及分管院领导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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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请假程序：请假需由学生本人在学工系统发起，并上

传有关证明材料，待所有审批流程完成后，请假方能生效。具体如

下： 

1.病假：需在学工系统上传学院医务室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办

理病假手续，若因急病不能及时出具病假证明时，必须在请假结束

后补交病假证明给辅导员。 

2.事假：原则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事假应从严掌握，确实遇

到特殊情况方可准假。学生在办理请假手续前，特别是需要离校时，

须由学生家长与辅导员说明情况，并明确告之返校时间，辅导员需

在学工系统注明与家长联系情况。 

3.公假：须持相关活动负责人开具的证明完成相关请假手续。 

第五条  因故不能事先请假者，应持有关证明补假。假期已满

不能归校时，应在假满以前联系辅导员说明理由并提供有关证明，

由辅导员向家长核实情况后，学生在学工系统发起新的请假流程。 

第六条  假满返校后，学生需在学工系统向辅导员销假。辅导

员应确认学生是否及时、安全返校，并督促学生在学工系统及时销

假。 

第七条  请假理由必须真实，如发现有欺骗行为者，依据《学

生违纪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。 

第八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，

原相关文件即行废止。 

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2023 年 8 月 20 日印发 


